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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
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1 2 月 2 8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1 0 0 2 9 0 7 5 1 號

茲修正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第七條、第九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

二十四條、第二十九條、第三十一條、第三十六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

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冲 
交通部部長 毛治國 

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修正第七條、第九條、第二十一

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九條、第三十一條、第三十六條及

第四十四條條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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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8 日公布 

第 七 條  國際航空站、國際港口管制區域內、外之公、私有土

地管理機關、所有權人或使用人，得擬具開發可行性規劃

報告及營運計畫書，送請國際航空站、國際港口之自由港

區管理機關初步審核同意，並由主管機關徵詢所在地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財政部之意見，經初步審核同意，並

選定自由港區之管理機關及加具管理計畫書後，核轉行政

院核定設置為自由港區。 
前項土地如需向土地主管機關申請劃設編定為適當用

地者，應於提出申請核定自由港區前，先行申請劃設編定。 
第一項之公、私有土地管理機關、所有權人或使用人

依前項程序提出申請時，各該管理機關應於初步審核時舉

行公聽會，聽取民眾之意見，申請案件如不合於申請劃設

自由港區之資格、條件或確有管理上之困難者，各該管理

機關初步審核，應不予同意。 
第一項之使用人，就使用土地申請劃設為自由港區，

應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之書面同意。 
第 九 條  自由港區管理機關掌理港區內下列事項： 

一、自由港區管理運作與安全維護之規劃及執行。 
二、自由港區事業與自由港區事業以外之事業入區申

請之核准及廢止營運相關事項。 
三、人員與貨物進出自由港區之核准及門哨管制檢查。 
四、外籍商務人士入境許可申請之核轉。 
五、自由港區事業外籍人士延長居留申請之核轉。 
六、預防走私措施。 
七、業務及財務狀況之查核。 
八、自由港區事業、自由港區事業以外之事業之營運

輔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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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環境保護工作之推動督導。 
十、資訊化發展之督導。 
十一、依法令或上級機關交付辦理之事項。 
十二、其他有關行政管理事項。 
自由港區管理機關就自由港區內下列事項之管理，應

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委任或委託： 
一、勞工行政、勞工安全衛生及勞動檢查。 
二、工商登記證照之核發。 
三、工業用電證明之核發。 
四、外籍或僑居國外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聘僱之核發。 
五、申請稅捐減免所需相關證明之核發。 
六、貨品輸出入簽證、原產地證明書及再出口證明之

核發。 
七、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理。 

第二十一條  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運入自由港區內供營運之貨物，

免徵關稅、貨物稅、營業稅、菸酒稅、菸品健康福利捐、

推廣貿易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。 
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運入自由港區內之自用機器、設

備，免徵關稅、貨物稅、營業稅、推廣貿易服務費及商港

服務費。但於運入後五年內輸往課稅區者，應依進口貨物

規定補徵相關稅費。 
依前二項規定免徵稅捐者，無須辦理免徵、擔保、記

帳及押稅手續。 
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可者，於籌設期間

適用前二項規定。 
第二十四條  自由港區事業自課稅區運入供營運之貨物及自用機器

、設備，視同出口，得依相關法令規定，申請減徵、免徵

或退還關稅、貨物稅、菸酒稅及菸品健康福利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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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港區事業自課稅區運入之已稅進口貨物或國產非

保稅貨物，自運入之次日起五年內，原貨復運回課稅區時

，免徵關稅；其有添加未稅或保稅貨物者，該添加之未稅

或保稅貨物，應課徵關稅及相關稅費。 
前二項貨物及自用機器、設備已減徵、免徵或退稅者

，於再運回課稅區時，應仍按原減徵、免徵或退稅稅額補

徵。 
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可者，於籌設期間

自課稅區運入自用機器、設備適用第一項及前項規定。 
第二十九條  外國營利事業或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立之分公司，自

行申設或委託自由港區事業於自由港區內從事貨物儲存或

簡易加工，並將該外國營利事業之貨物售與國內、外客戶

者，其所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。但當年度售與國內客戶

之貨物，超過其當年度售與國內、外客戶銷售總額百分之

十者，其超過部分不予免徵。 
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、大陸地區、

香港或澳門營利事業銷售經認可之國際金屬期貨交易所認

證且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商品或同一稅則號別之商品，如該

商品儲存於自由港區事業經自由港區管理機關核准之自由

港區內之處所，其售與國內、外客戶之所得免徵所得稅，

不受前項但書規定之限制；其銷售該商品之所得，無須申

請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，並免依所得稅法規定辦理申報。 
前二項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實施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

三十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；其適用範圍與要件、申請程

序、認可機關、核定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

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。 
第三十一條  自由港區事業經自由港區管理機關核准結束營業、廢

止或撤銷其營運許可時，其有關機器、設備及餘存之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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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經盤點結算如有短少，應補徵關稅、貨物稅、營業稅、

菸酒稅、菸品健康福利捐、推廣貿易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。 
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可者，經自由港區

管理機關廢止或撤銷其籌設許可時，其於籌設期間減免之

關稅、貨物稅、營業稅、推廣貿易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，

應予補徵。但自廢止或撤銷其籌設許可之翌日起算六個月

內，將國外運入之自用機器、設備原貨復運出口者，不在

此限。 
前項自用機器、設備於辦理相關稅費補徵或復運出口

前，由自由港區管理機關監管。 
第三十六條  自由港區內，除管理人員、警衛人員、自由港區內之

事業值勤員工、進入自由港區之商務人士及有正當事由經

自由港區管理機關同意者外，不得在區內居住。 
自由港區內之事業應將所屬員工名冊、照片，報請自

由港區管理機關核發長期入出許可證或通行證。其他人員

應向自由港區管理機關申請臨時入出許可證或通行證，憑

以入出自由港區。 
進出自由港區之人員、車輛及物品，應憑相關許可放

行文件循管理機關指定之地點入出，並接受警衛人員所為

必要之檢查。 
前三項所定人員及車輛申請入出與居住許可之資格、

申請程序、檢附之文件、許可之撤銷、廢止及其他應遵行

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第四十四條  進出自由港區之人員違反第三十六條第一項至第三項

規定之一者，由自由港區管理機關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

萬元以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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